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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市
曲
人
探
璃
氏•♦
近
著
有
壹
英
文
小
册
子
・
名
「日
本
爲
東
亜 

之
is魚
：
乂
爲
加
拿
大
之
成
脅
・
此
書
題
跋
文
句
對
吳
淞
砲
台 

守
軍
力
抗
日
賊
事
・
表
示
敬
慕
意•
書
内
內
容
叙
述
。・
日
人
對
坎 

拿
大
之
野
心
，令
白
人
讀
之
・
觸
目
驚
心
・
・
凡
能
日
賊
侵
畧
我
國 

之
愛
國
僑
胞•
宜
購
此
小
册
子
壹
卷
，以
遺
贈
西
友 
・
以
减
少
白 

人
對H
之
同
情
爲
幸
・
探
璃
氏
曾
託
本
報
代
售
該
書
・
每
冊
取
價 

贰
毫
五
仙
・
特
爲
之
介
紹•
請
速
來
媾 

本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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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校
鼓
在
喜
士
定
南
西
端
壹
四
贰
號
。・
專
教
授
英
文
會
話
課
程 

•
兼
德
法
等
國 文
字
，凡
在
小
學
屮
學
及
大
學
肆
業
之
華
學
生
： 

亦
可
來
本
校
修
業
・
以
補
助
其
英
又
之
不
足
：
學
費
從
廉•
請
速 

來
報
名
入
學•
勿
失
良
機•

雲
高
華
方
言
學
校
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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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
五
月
七
號
卽
星
期
六
晚
七
點
開
演

1

一 
儂
非
鳳 

射

~ 
陶
醒
其 

豐
 
卷 
一 
廖
秀
芳 
立
任

~ 
黃
鼠
蘇

全
班
落
力
拍
演 

五
月
九
號
即
星
期
一
晚
七
點
開
演 

艷 
蓮
雁
艷
』、缶 
儂
非
鳳 
陶
醒
非 
陳
村
種E
壬 

一劇 
鰻
無
联
广
卷 
廖
秀
芳 
黃
麗
蘇
鐵 
馬
主
任 

日
發
票
在
活
生
藥
行 
晚
六
點
在
戲
院

-'•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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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兒
源
順
不
幸
於
四
月
廿
八
日
身
故
至
卅
日
出
殖
歸
土
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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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達
權
社
勝
利
隆
廣
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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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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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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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理
男
女
老
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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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科
花
柳
奇
匾 

在
別
埠
將
嵐 «
野 

函
吿
可
能
豊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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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二
箧

◎
雲高華中華會館啟事

啟
者
・
本
會
館
前
日
發
起 #
餉•
接
濟
抗
日
諸
將
士
：
深
华
強 

男
女
僑 

86•
慷
慨
輸
將
・
本
會
館
以
各
界
僑
胞.
熟
誠
救
風 

無
鼓
励•
，以 ®
將
來
，是
以
昨
在
全
體
職
員
會
繕
・
議
决 &
無 

館
之
僑
胞
：
一 律
每
發
囘
敕
國
章
覺
枚
：
藉
表
敕
國
熱
範» 

留
紀
念
有
案■
如
經
捐
館
僑
胞
・
由
本
月
什
五
日
起
：
睛
部
〉 

到
永
生
，廣
裕
隆•
輔
行
公
司
：
大
漢
公
報
・
五
洲
梨
房.
鲁
一 

■
萬
源
昌•
金
利
源
・
元
發
華 a
 。周
耀
初
影
相
館
・
雷
溢
公
龜 

生•
廣
萬
生
・
成
昌
等
商
店
處
照
領
可
也 

•一

樂 

如
外
埠
僑
胞
曾
捐
軍
餉
・
由
本
會
館
寄
來
者
。亦一 
律
發
即
鏡 

章■
間
或
有
漏
發•
請
來
函
領
取 

凄   

H

啟
者
本
公
司
專
製
各
種
有
聲
無
綫
電
機
發
售
・•
各
處
君
有h
一 

代
賣
・
購
用
之
者•
無
不
滿
意
稱
善
：
今
年
特
製
多
種
新
搬 «
 

•
能
接
遠
近
電
台
所
播
音
樂
・
歌
曲
・
及
演
述
時
事
等
等.
就 ®
 

戶
而
知
天
下
事•
乩
足
娛
樂
身
心
・
誠
居
家
不
可
不
備
之
微
跳 

■
如
荷
惠
顧•
極
感
垂
靑 

二
遮 

茲
將
新
出
之
韋
士
緬
市
特
號
無
綫
電
機
之
妙
用
法
碰
一

^
^

此
機
高
立
如
櫃
式
送
揪 

桃
木
魏
造•
漆
成
鑫
 

而
滑
・
・
頂
爲
咸
文.號:I  

鐘
・
八
日
上
鍊
嗑
次   

»
 

力
運
行
・
時
刻
極
準
應 

常
有
聲
無
縫
電
機
：懒 

遠
處
播
音
・
調
節
聲IS

 

使
過
髙
及
過
低■•
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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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放
音
器
・
令
聲
曹 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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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機
毎
具
售
價 
豊
百
零
九
元
半 

s
 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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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rest: 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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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綫
電
公
司
啟
緬 

本
公
司
幷
招
華
商
代
售
電
機 

蹄 

素
埠
代
理
者
實
業
聯
合
公
司
已
于
今
年
正
月
開
張
地
址 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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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白
俄
人
先
縛
此
等 

於
其
鼻
中
。。所謂煙一

椅
。隨
灌
煙
汁 

一
烟
草
之
水
，。此

汁
烟
味
毎
濃
。。蓋
所
浸
之
烟
草
已
先
行
溶
化
於 

其
間
也
。。

駐
哈
爾
演
蘇
俄
領
事
史
喇
烏
斯
琦
曾
爲
此
案
向 

滿
洲
僞
政
府
抗
議
。，謂
白
俄
人
此
項
舉
動
足
使 

蘇
俄
國
對
「滿
洲
國
」發
生
惡
感
。"
並
有
礙
遠
東 

之
和平一二。U

4

上
海
七
日
電
。。本
處
頃
接
路
透
社
Z

東
京
前
員 

訊
云:
日
本
軍
閥
刻
主
張
東
三
省
改
作
爲
日
本 

殖
民
地
一以
容
納
日
本
之
餘
剩
人
口
一 
蓋
據
軍 

閥
斎
見
。『日
人
生
殖
過
盛"
國
內
有
人
滿
之
患 

，故
必
須
移
民
於
中
國
東
三
省
方
合
，而
國
內 

財
閥
之
主
張
則
與
軍
閥
異
。，財
閥
均
爲
實
業
界 

人
。C

彼
等
主
强
東
二
省
改
作
日
本
獨
佔
市
堪 

以
便
發
展
日
本
商
業
。"
假
日
人
製
造
品
多
綃

SX' 

東
三
省 
軍
財
兩
閥
因
對
策
三
省
之
主
張
不
同 

0L, 
致
暗
生
衝
突 
乂
軍
閥
反
對
南
滿
鐵
路
協
理 

與
關
東
半
島
總
督
職
爲
政
黨
之
戦
利
品
、蓋
無 

論
國
内
何
黨
入
俄
政
；
必
將
此
三
職
史
易
：
以 

便
位
置
豈
黨
之
私
人
C
O

日
本
軍
閥
對
此
事
大
不 

悅
意
。軍
閥
中
人
以
爲
此
叁
勲
員
不
應
隨
政
黨 

爲
進
退 
£;
。•

■
法總統因傷韻命 

定
期
下
星
期
四
日
殯
葬 

巴
黎
七
日
電
，
年
七
拾
有
五
之
法
國
大
總
統
杜 

姆
兒
昨
在
本
京
濟
助
法
著
作
家
慈
善
會
塲
內
爲 

俄
醫
鎗
傷
事"
經
誌
報
端•
杜
氏
負
傷
浅
。。雖 

經
醫
輸
血
數
次
1

然
因
傷
過
重
；
是
晨
四
點
四 

十
七
分
鐘
在
本
京
堡
奏
醫
院
逝
世
，一
彌
留
時
其 

妻
兒
舆
內
閣
總
理
他
推
暨
政
府
要
人
均
在
塲
。。 

刻
將
其
遺
体
移
置
總
統
府
內
之
綠
室
以
備
舉
行 

國
葬
：
其
出
盛
期
定
下
星
期
四
日
；
此
爲
法
國 

改
建
共
和
政
體
後
C
C
總
統
遇
剌
殖
命
之
第
二
名 

•
剌法總統兇犯之供詞 

巴
黎
七
日
電
。。行
剌
法
總
統
之
兇
手
爲
俄
醫
哥 

古
羅
夫
。
就
逮
後
伊
對
警
差
供
謂
伊
爲
俄
羅
斯 

國
粹
黨
之
首
領
：平
素
最
反
對
蘇
俄
共
產
黨 

謂
伊
居
巴
黎
約
一 
年
之
久
，。伊
因
痛
法
美
等
國 

政
府
贊
助
蘇
俄
政
府"
借
欵
於
蘇
俄 
助
共
產 

黨
人
在
俄
國
境
內
爲
直
故
此
次
特
行
剌
殺
法
總 

統
以
儆
戒
法
國
朝
野 
同
時
並
欲
因
此
案
惹
起 

世
界
大
戰
之
風
潮
云

該
兇
犯
之
妻
爲
瑞
士
籍
民
現
居
歐
洲
罔
諾
哥
國 

:
此
案
發
生
後
已
爲
罔G
警
吏
拘
訊
矣 

據
法
警
吏
傳
出
消
息
謂
該
兇
將
由
法
庭
判
以
死 

刑
。，將
來
須
上
斷
頭
台
云

•
協
定
成
立 英公使之奔走忙 

上
海
五
R

電
。。中
倭
休
戟
協
定
吿
成
皆
因
英
公 

使
藍
浦
森
極
力
斡
旋
所
致
二
蓋
藍
氏
調
停
此
案

改
者
茲
有
不
肖
社
員
司
徒
宗
字
仕
文
係
開
平 
依 
次
人 «
■
 

到
處
拖
欠
公
欺
私
借
行
騙
加
以
串
仝
西
差
陷
害
罪
大
墨
第 

堂
社
函
吿
遍
查
屬
實
經
會
議
发
决
立
案
遵
照
本
社
第
貳
塞 

一 四
十
條
定
規
革
出
司
徒
宗
社
籍
以
警
來
者
至
司
症
3
奪
馨 

私
欵
項
當
地
堂
社
執
事
随
時
有
權
追
收
毋
得
放
縱
合*

3  

衆
成
知 

蠡
 

中*
 民
倒
任
一 
年
五
月
四
號 

件
雄
城
達
儷
總
社*
勲

時•
。非
常
忍
耐
。
向
兩
方
奔
走
。e
使
雙
方
對
條 

件
内
容
滿
意
爲
止
；
非
如
是
。
兩
方
代
表
必
拒 

絶
簽
押
也
。是
日
所
簽
署
者
爲
英
文
稿
本.
將 

來
移
譯
中
倭
巾
國
文
後 (
其
稿
本
尙
須
由
兩
國 

代
表
署
名
也
。。此
項
署
名
事
明
日
可
以
辦
妥
。。 

候
將
中
倭
文
稿
本
調
印
後
。。即
將
其
條
件
內
容 

公
怖
於
衆
。

■
俄伊兩國簽訂止戰釣 

莫
斯
科
五
日
電
蘇
俄
與
伊
斯
冬
尼
亞
國
所
tr

◎
吉舖出賃

敗
者
本
堂
樓
下
吉
舖
出
賃
潤
貳
拾
五
尺
艮
七
拾
尺
並
有
上
庫
屯 

貨
像
私
什
物
櫃
面
貨
架
攤
檯
票
橄
位
厨
爐
煖
爐
以
乂
厨
中
用
具 

等
等*
槪
俱
全
昆
合
經
營
生 1
及
做
做
偏
門
之
用
且
租
亦
相
宜 

如
各
僑
胞
有
欲
租
賃
者
請
到
本
堂
面
議
或
函
商
亦
可
此
佈

C
hee  Kung  Tong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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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
强
雒
中
望
英
文 S
員
敦
德
華
；
。與
日
方
之
田 

代
、島
田
等 
另
在
別
室
開
小
組
會
議)
。各
出
戰 

僵
地
圖
研
究
』
黃
强
屢
次
宜
讀
第
二
項
原
文

00 

而
指K
日
方
之
允
退.現
吳
淞
江
灣
閘
北
引
翔
港 

綫一。揣
其
用
心
：
完
全
爲
討
價
還
價
之
意
。。日 

方
間
如
照
中
國
意
見
、。則
日
軍
應
如
何
撤
退
。。 

黄
詢
以
日
方
能
否
將
軍
陰
之
支
配
權
交
與
中
國 

。。且
闡
北
江
灣
等
處
房
屋"
均
已
被
炮
火
轟
擊 

破
壊
不
堪
。。日
方
倘
駐
軍
於
此
。。如
居
民
何
。。 

日
方
無
言
可
答

C

僅
表
示
無
何
等
作
用
。。黃
乃 

指
地
圖
如
日
軍
向
吳
淞
閘
北
等
處
撤
退 

c

則
日 

軍
左
翼
可
受
租
界
之
保
護)
英
參
贊
謂
時
對
品 

對

C

田
代
理
屈
顧
左
右
而
言
他
，未
完)

6

吉林省自衛軍。。佔領濱

。
。

江道河城
今
展
接 6
 香
港
訪
員
來
電 

*
陳策於五日。。召集廣東 

海軍各艦長。1在唐家灣 

會議。。議决電請蔣介石 

委任學爲瓊崖長官。。 

藉以據之宣布獨立：並 

與空軍聯合：討伐陳濟 

棠
。

重

要

电

帆

 

•
休戰協定之內容 

上
海
六
H

電
，此
間
所
立
之
休
戰
協
定
。規
定 

華
兵
則
仍
守
原
防
線

C

不
進
駐
所
謂(
中
立
缠 

帶
」
此
地
帶
廣
約
拾
五
英
里 
而
倭
兵
則
須
退 

囘
滬
公
共
租
界
與
毗
連
該
租
界
及
虹
口
左
右
公 

路
，
仍
須
於
吳
淞
於
虹
口
間
副
出
些
少
地
段
爲 

日
兵
駐
區
。
蓋
倭
兵
旣
衆 
、租
界
不 
献
數
容 

藏
之
也•
。所
有
日
前
由
日
本
縄
來
上
海
一
救
援 

隊
。。均
卽
時
下
船
囘
國
。。其
餘
駐
滬
倭
兵
則
由 

植
田
統
帶:
白
川
氏
俟
傷
勢
嚳
愈
後 
一
亦
下
輪 

囘
國
云
，

•
倭賊又停止撤兵 

6
 詞
華
軍 8
 斷
倭
電
話
線 

倫
敦
六
日
電
。本
京
頃
接
上
海
訊
云
，日
賊
是
日 

籍
詞
謂
華
軍
割
斷
其
陣
地
之
電
話
交
通
線
。
故 

又
忽
然
停
止
撤
兵
一
，已
退
出
之
地
城
；
賊
亦
派 

兵
包
圍
之
云
。

■
調查團到長春見溥儀 

謝
顧
一
人
相
見
不
發
壹
官 

長
春
六
日
電
云
、
國
聯
調
查
燃"
於
前
日
下
午

露

特

電

■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中倭停戰協定中之附件 

。黨府决守秘密不宣布。 

上海各界團体大不滿意 

。。即發宣言。、責黨府辱 

國喪權。一 滬上各報，。並 

著論大肆抨擊。。謂黨府 

降日。C甘心賣國CC胡省 

團体、亦紛紛致電力爭。 

一郭泰祺以停戰和議已結 

朿。。提出辭職。。

■上海日賊司令宣布；開 

始退兵。

一倭賊駐華公使重光葵。c 

於五日在醫院鋸去右足 

，不料六日晨熟度昇高 

丁情形危險。。

C

倭賊總領事野村。，將所 

傷之 一 目挖出。鑲以假 

眼。。
6

馬占山將軍派兵到黑龍 

江省綏化縣。並親率部
七
時
半
二
乘
特
別
火
車
一 
行
抵
本
處 
。到
車 

時
，、有B
本
警
察
及 ®
兵
瞰 
在
此
保
證:

備
甚
嚴
。僞
倆
洲
國
則
派
外
交
部
長
謝
介
石
c" 

及
欣
迎
委
員
宣
班 
偕
同
日
本
領
事
田
代)
出 

而
迎
迓 
謝
介
石
與
調
査
委
員
屈
二
一 
握
手 

爲
禮
；
惟
與
顧
維
鈞 «
 面
時
，彼
此
相
視
一
默 

然
不
言
I

又
長
春
電
云 
僞
滿
洲
國
政
府"
雖
允
調
查
團 

之
第
求
，准
許
顧
維
釣
仝
入
滿
洲
。、 W
 查
各
事 

。
並
加
以
保
護
。
惟
實
際
上
監
視
品
嚴" 

乂
長 #
電
云
：
國 聯
調
查
團 
有
委
員
五
名 
一 

借
同
日
使
吉
田
，
親
赴
僞
執
政
府
，
謁
見
僞
執 

政
府
溥
儀
一
彼
此
交
換
禮
儀
。C

頗
爲
歌
洽
二
日 

人
以
爲
調
査
團
一
承
認
滿
洲
僞
國
爲
壬
權
獨
立 

國
Zr

•
東
省
白
俄
人
・

虐待蘇修民

莫
物
科
六
日
電
。。本
京
頃
接
西
伯
利
哈
巴
羅
甫 

客
有
蘇
俄
籍
民
百
名
在
哈
爾
濱
爲
倭
憲
拘
拿
後 

困
於
獄
中
。。逐
遭
白
俄
人
私
刑
虐
待
。
此
等
蘇 

俄
籍
民
皆
爲
中
東
徽
路
職
員
。爲
倭
奴
作
走
狗

軍由湃泉、海倫、前進 

另有騎隊分乘船渡江 。。。

預備向哈爾濱大舉包圍 

、漢奸感洽之軍隊二以 

馬將軍聲勢浩大 
一極爲 

惶恐。遂退縮入哈爾濱 

城內。。Y/

書購L、 
（洋）


